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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5827][bookmark: _Toc213855954][bookmark: _Toc161867123]引言
[bookmark: _Hlk178083660]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运输碳普惠方法学旨在通过碳普惠机制引导项目采用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进行运输，减少化石燃料消耗从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本方法学属于交通运输领域方法学，宜昌市行政区内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运输项目，可以按照本方法学要求核算和核查碳普惠减排量。
2 [bookmark: _Toc161867124][bookmark: _Toc31424][bookmark: _Toc213855955]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宜昌市行政区内的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运输项目，使用本文件的项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新能源载货汽车应属于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或氢燃料电池汽车。
b）车辆的详细类型、额定载质量和最大允许牵引质量应符合附录A。
c）车辆于2024年1月1日之后，在宜昌所属的车辆管理所办理注册登记并持有机动车行驶证[footnoteRef:0]。 [0:  部分非营运载货汽车由特种设备部门管理，应在宜昌所属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并持有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d）车辆应权属清晰、无产权争议，其经营管理活动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项目申报方应提供涵盖项目车辆、且在有效期内的车辆使用权或产权证明文件。
e）项目车辆应配备能够实现行驶里程监控与能耗数据采集的管理系统。
f）项目产生的碳普惠减排量/碳普惠减排量权益归属于新能源载货汽车运输项目运营方所有，项目运营方可自行申请碳普惠减排量，也可委托新能源充注平台、车企、第三方机构等进行申请。项目运营方应与项目申报方和车主，明确减排量权属、权利与义务关系，并按照有关要求，对项目情况、利益分配等关键信息进行公示。
h）申报方应避免环境权益的重复主张，承诺项目申请的减排量未在其它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签发。
3 [bookmark: _Toc25442][bookmark: _Toc213855956][bookmark: _Toc172908989]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式中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730.1-2022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类型
GB/T 3730.2-1996 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和代码
GB/T 15089-2001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1085-2020 机动车出厂合格证
GB/T 30290.4 卫星定位车辆信息服务系统 第4部分:车载终端通用规范
GB/T 19392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通用规范
JT/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1253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检测方法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4 [bookmark: _Toc213855957][bookmark: _Toc161867126][bookmark: _Toc469404939][bookmark: _Toc15645]术语和定义
GB/T 3730.1、GB/T 3730.2、GB/T 15089及GB/T 1959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1 [bookmark: _Toc213855958][bookmark: _Toc469404949]
载货汽车 goods vehicle
设计、制造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货物和/或牵引挂车的汽车，也包括装备一定的专用设备或器具但以载运货物为主要目的，且不属于专项作业车、专门用途汽车的汽车。
[来源：GB/T 3730.1-2022，3.3.3]
4.2 [bookmark: _Toc213855959]
新能源汽车 new energy vehicle
指国家标准GB/T 3730.1-2022《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 第一部分：类型》中第9.8款（纯电动汽车）、第9.9款（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第9.10款（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所定义的车辆。本方法学所指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为氢燃料。
[来源：GB/T 3730.1-2022，9.8，9.9，9.10]
4.3 [bookmark: _Toc213855960]
最大允许总质量 maximum authorized total mass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运行条件规定的允许运行的最大车辆质量。
[来源：GB/T 3730.2-1996，4.8]
4.4 [bookmark: _Toc213855961]
额定载质量 maximum authorized pay mass
车辆设计和制造时确定的、经交管部门核准的最大允许装载货物的重量。
[来源：GB/T 21085-2020，7.2.34，有修改]
4.5 [bookmark: _Toc213855962]
最大允许牵引质量 maximum authorized towed mass
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车辆能牵引的最大质量。
[来源：GB/T 3730.2-1996，4.17]
5 [bookmark: _Toc213855963][bookmark: _Toc161867127]核算边界、计入期和排放源
5.1 [bookmark: _Toc161867128][bookmark: _Toc153782607][bookmark: _Toc20111][bookmark: _Toc213855964][bookmark: _Toc172909018][bookmark: _Toc161867192]核算边界
本方法学的核算边界为项目中运输涉及的载货汽车、行驶轨迹、为载货汽车提供电力的充/换电站、所在区域电网中的所有发电设施、为载货汽车提供氢气的加氢站、氢气供应源等。
核算边界的地理范围为宜昌市行政区域内。对于跨区域运输的载货汽车仅允许核算宜昌市行政区域界线内（含界线）的运输行为。
5.2 [bookmark: _Toc213855965][bookmark: _Toc172909019]计入期
[bookmark: _Hlk164769081][bookmark: _Toc161867130][bookmark: _Toc20753][bookmark: _Toc172909020][bookmark: _Toc161867194][bookmark: _Toc153782609][bookmark: _Hlk181445447]5.2.1 项目寿命期限的开始时间为项目中符合条件的载货汽车在车辆管理所登记的日期，即行驶证中的注册日期[footnoteRef:1]。项目寿命期限的结束时间应在车辆依法报废日期之前。 [1:  场（厂）内专用载货汽车的开始时间为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的发证日期。] 

5.2.2 项目计入期为可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从项目申报方申请登记的项目减排量的产生时间开始，最长不超过10年。项目计入期须在项目寿命期限范围之内。
5.2.3 减排量产生不得早于2024年1月1日。
5.3 [bookmark: _Toc213855966]温室气体排放源
核算边界内所涉及的排放源及温室气体种类如下：
表1 核算边界内温室气体种类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

	基准线
情景
	[bookmark: _Hlk181445582]基准线载货汽车运输过程中使用传统能源产生的排放
	二氧化碳（CO2）
	是
	主要排放源

	
	
	甲烷（CH4）
	否
	次要排放源，依保守性原则不计入 

	
	
	氧化亚氮（N2O）
	否
	次要排放源，依保守性原则不计入 

	碳普惠
情景
	项目载货汽车运输过程中使用新能源产生的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排放占比很小，可忽略 

	
	
	N2O
	否
	次要排放源，排放占比很小，可忽略 


6 [bookmark: _Toc8823861][bookmark: _Toc8823920][bookmark: _Toc161867131][bookmark: _Toc15431][bookmark: _Toc213855967][bookmark: _Toc469404950]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方法
6.1 [bookmark: _Toc22549][bookmark: _Toc161867197][bookmark: _Toc161867133][bookmark: _Toc469404951][bookmark: _Toc18376][bookmark: _Toc213855968][bookmark: _Toc172909022]基准线情景识别
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为采用与项目新能源载货汽车类型相同、且具有同等载货能力的化石燃料载货汽车进行运输的情景。
由于本方法学适用的新能源载货汽车的整备质量通常高于同等载重的传统能源载货汽车，为确保减排量计算的公平与可比性，本方法学以项目车辆的车型和载重区间进行分类，确定相应基准线车辆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区间及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项目车辆的详细分类与质量分级见附录A。
6.2 [bookmark: _Toc161867198][bookmark: _Toc13417][bookmark: _Toc161867134][bookmark: _Toc14795][bookmark: _Toc172909023][bookmark: _Toc213855969]额外性论证
新能源载货汽车以电能为动力，碳排放强度显著低于同类化石燃料载货车辆，能有效推动运输工具低碳转型，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当前湖北省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正处于发展的前期阶段，保有量与市场渗透率普遍较低，其经济吸引力和规模化应用的可行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激励新能源载货汽车的生产、应用及配套设施建设，符合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碳普惠项目，其额外性免予论证。
6.3 [bookmark: _Toc26850][bookmark: _Toc161867199][bookmark: _Toc161867135][bookmark: _Toc29290][bookmark: _Toc172909024][bookmark: _Toc213855970]基准线排放计算  
第y年基准线排放量，按照公式（1）计算：
	[bookmark: _Toc161867200][bookmark: _Toc9481][bookmark: _Toc161867136][bookmark: _Toc172909025][bookmark: _Toc30215]
	（1）

	式中：
	
	

	
	——
	第年的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市域内行驶里程，单位为公里（km）；

	
	——
	第i类基准线车辆的平均单位里程化石燃料消耗量[footnoteRef:2]，单位为升每公里（L/km）； [2:  经调研，宜昌市化石燃料载货汽车主要为柴油，剩余各化石燃料类型的乘用车占比均不足5%，故本方法学中，基准线车辆仅考虑柴油载货汽车，公式（1）中化石燃料j为柴油。] 


	
	——
	第j类化石燃料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
	第j类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每千克（MJ/kg）；

	
	——
	第j类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兆焦（kgCO2/MJ）。


6.4 [bookmark: _Toc213855971]碳普惠情景排放计算
第y年碳普惠项目排放量，按照公式（2）-（4）计算：
	
	（2）

	式中：
	
	

	
	——
	第年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市域内行驶里程，单位为公里（km）；

	
	——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公里（kgCO2/km）。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按照公式（3）计算：
	
	（3）

	式中：
	
	

	
	——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公里（kgCO2/km）；

	
	——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总行驶里程，单位为公里（km）；

	
	——
	第辆项目车辆的第j种燃料总消耗量，汽油、柴油单位为（L），天然气单位为标立方（Nm3）；

	
	——
	第j类化石燃料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
	第j类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每千克（MJ/kg）；

	
	——
	第j类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兆焦（kgCO2/MJ）；

	
	——
	第辆项目车辆的总电力消耗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
	第辆项目车辆的总氢气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

	
	——
	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
	氢气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kgCO2/kg）。


[bookmark: _Toc161867137][bookmark: _Toc161867201][bookmark: _Toc525][bookmark: _Toc172909026][bookmark: _Toc5749]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按照公式（4）计算：
	
	（4）

	式中：
	
	

	
	——
	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
	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
	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
	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无量纲；

	
	——
	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无量纲。


6.5 [bookmark: _Toc213855972]碳普惠减排量核算
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按照公式（5）计算：
	
	（5）

	式中：
	
	

	
	——
	第年的项目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的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7 [bookmark: _Toc213855973][bookmark: _Toc161867138][bookmark: _Toc7170][bookmark: _Toc469404953]数据来源及监测
7.1 [bookmark: _Toc213855974][bookmark: _Toc31375][bookmark: _Toc161867139][bookmark: _Toc172909028][bookmark: _Hlk154240612][bookmark: _Toc161867203]事前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事前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2-表8。
表2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数据描述
	第i类基准线车辆的平均单位里程化石燃料消耗量

	数据单位
	L/km

	数据来源
	行业统计数据及行业能耗限值标准

	数值
	附录A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的基准线排放量


[bookmark: _Toc172909029][bookmark: _Toc161867204][bookmark: _Toc10462][bookmark: _Toc161867140]表3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3）

	数据描述
	第j类化石燃料的密度

	数据单位
	kg/L

	数据来源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数值
	0.73（汽油），0.84（柴油）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备注
	天然气活动水平为体积单位，无须进行质量转换，计算时取值1


表4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3）

	数据描述
	第j类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数据单位
	MJ/kg（汽油、柴油），MJ/m3（天然气）

	数据来源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数值
	44.8（汽油）；43.33（柴油）；38.931（天然气）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表5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3）

	数据描述
	第j类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kgCO2/MJ

	数据来源
	基于《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计算得出

	数值
	0.06791（汽油）；0.07259（柴油）；0.05554（天然气）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表6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氢气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kgCO2/kg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氢气供应商提供的数据；
b）附录B缺省值；

	数值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备注
	若项目车辆消耗的氢气来源于电解水制氢，氢气碳排放因子取值为0，需提供相应的氢气供应合同及不重复申报说明；若无法判别氢气来源，采用附录B的综合排放因子。


表7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数据描述
	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默认值

	数值
	0.5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表8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数据描述
	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默认值

	数值
	0.5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7.2 [bookmark: _Toc213855975]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碳普惠行为实施阶段所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见表9-表15。
表9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数据描述
	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组织公布的华中区域电网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当第y年的数值尚未公布时，采用第y年之前最近年份的可获得数据。

	数值
	0.8771（2023年）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表10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数据描述
	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组织公布的华中区域电网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当第y年的数值尚未公布时，采用第y年之前最近年份的可获得数据。

	数值
	0.2696（2023年）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表11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2）

	数据描述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市域内行驶里程

	数据单位
	km

	数据来源
	车载终端记录

	监测点要求
	具有卫星定位系统的车载终端应按照JT/T 794的要求进行安装

	监测仪表要求
	车载终端及应依照JTT794完成合格的出厂检验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由车载终端的卫星导航设备自动记录，能提供实时的时间、经度及纬度等形式记录和定位状态信息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连续监测，连续记录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1）超出宜昌市行政边界的驾驶里程视为无效里程；
（2）项目车辆须每年通过年审并提供相关记录证明；
（3）对于未纳入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如总质量＜12 吨或厂区车辆），应提供具备CNAS或CMA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JT/T 1253等相关标准和规程的要求，出具的年度检测报告。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的基准线排放量和第年的项目排放量


表12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总行驶里程

	数据单位
	km

	数据来源
	车载终端记录

	监测点要求
	具有卫星定位系统的车载终端应按照JT/T 794的要求进行安装

	监测仪表要求
	车载终端及应依照JTT794完成合格的出厂检验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由车载终端的卫星导航设备自动记录，能提供实时的时间、经度及纬度等形式记录和定位状态信息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连续监测，连续记录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1）项目车辆须每年通过年审并提供相关记录证明；
（2）对于未纳入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如总质量＜12 吨或厂区车辆），应提供具备CNAS或CMA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JT/T 1253等相关标准和规程的要求，出具的年度检测报告。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表13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第辆项目车辆的第j种燃料总消耗量

	数据单位
	汽油、柴油单位为（L），天然气单位为标立方（Nm3）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车载终端系统；
b）燃料充注结算记录；

	监测点要求
	车载终端按照JT/T 794的要求进行安装

	监测仪表要求
	车载终端及应依照JTT794完成合格的出厂检验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由符合标准的车载终端通过车辆CAN总线实时采集数据并汇总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连续监测，连续记录汇总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1）项目车辆须每年通过年审并提供相关记录证明。
（2）申报方应提供项目车辆的燃料充注结算记录或发票等文件，进行数据交叉验证，若数据存在偏差，应保守采用所有数据源中的最高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表14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第辆项目车辆的总电力消耗量 

	数据单位
	kWh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车载终端系统；
b）充/换电站出具的结算记录；

	监测点要求
	车载终端按照JT/T 794的要求进行安装

	监测仪表要求
	车载终端及应依照JTT794完成合格的出厂检验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由符合标准的车载终端通过车辆CAN总线实时采集数据并汇总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连续监测，连续记录汇总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1）项目车辆须每年通过年审并提供相关记录证明。
（2）申报方应提供项目车辆的燃料充注结算记录或发票等文件，进行数据交叉验证，若数据存在偏差，应保守采用所有数据源中的最高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表15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第辆项目车辆的总氢气消耗量 

	数据单位
	kg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车载终端系统；
b）加氢站出具的结算记录；

	监测点要求
	车载终端按照JT/T 794的要求进行安装

	监测仪表要求
	车载终端及应依照JTT794完成合格的出厂检验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由符合标准的车载终端通过车辆CAN总线实时采集数据并汇总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连续监测，连续记录汇总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1）项目车辆须每年通过年审并提供相关记录证明。
（2）申报方应提供项目车辆的燃料充注结算记录或发票等文件，进行数据交叉验证，若数据存在偏差，应保守采用所有数据源中的最高值。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年平均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7.3 [bookmark: _Toc213855976][bookmark: _Toc172909030]项目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181885355][bookmark: _Toc26851][bookmark: _Toc213855977]7.3.1 一般要求
项目申请方应采取以下措施，确保监测参数和数据的质量：
a）遵循项目设计阶段确定的数据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制定详细的监测方案；
b）建立可信且透明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
c）明确负责部门及其职责、具体工作要求、数据管理程序、工作时间节点等；
d）指定专职人员负责车辆类型、行驶里程、能耗等数据的监测、收集、记录和交叉核对。
[bookmark: _Toc26899][bookmark: _Toc213855978][bookmark: _Toc181885356]7.3.2 计量装置的检定、校准要求
7.3.2.1 项目车辆使用的车载终端在安装前应按JT/T 794、GB/T 30290.4、GB/T 19392等相关要求取得产品出厂检测合格证，并按照JT/T 794的要求进行安装。
7.3.2.2 在计量装置使用期间，对于未纳入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如总质量＜12 吨或厂区车辆），应提供具备CNAS或CMA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JT/T 1253等相关标准和规程的要求，出具的年度检测报告。
[bookmark: _Toc213855979][bookmark: _Toc181885357][bookmark: _Toc4616]7.3.3 数据管理与归档要求
7.3.3.1 对于收集到的监测数据，项目申请方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理制度，妥善保管监测数据、行驶里程台账，能耗台账，计量装置的检定报告，及维护记录等。台账应明确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填报台账的相关责任人等信息。项目实施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存档，在该碳普惠项目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至少保存10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
7.3.3.2 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审核，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完整性符合要求。
8 [bookmark: _Toc213855980][bookmark: _Hlk164769325]核查要点及方法
8.1 [bookmark: _Toc213855981]项目适用条件的核查要点
[bookmark: _Hlk181809828]核查机构可通过查阅项目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机动车出厂合格证等文件，以及实地走访项目现场，确认项目车辆为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的新能源载货汽车。此外，可通过查阅使用权或产权证明文件、减排量委托开发协议、减排量收益分配协议等，核实项目车辆的使用权属以及减排量的归属。
8.2 [bookmark: _Toc213855982]开始时间的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可通过查阅项目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注册日期、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发证时间、项目车辆的依法报废日期，确认项目的开始时间是否符合本方法学的要求。
8.3 [bookmark: _Toc213855983]边界的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可通过查阅项目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或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的所在地，及车辆行驶里程的出行轨迹等方式，确定项目是否正确地描述了地理边界和所涉及的车辆。
8.4 [bookmark: _Toc213855984]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
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见表20。
表20 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
	序号
	内容
	核查要点及方法

	1
	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
	a) 明确生态环境部组织公布的第y年华中区域的排放因子数值；
b)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取值是否正确。

	2
	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
	

	4
	第i类基准线车辆的单位里程碳排放因子（）
	a) 查阅项目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机动车出厂合格证等文件，核实项目车辆的类型及额定载质量；
b)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取值是否符合附录A的要求。

	5
	氢气碳排放因子（）
	a) 明确数据来源，数值源于氢气供应商数据或缺省值；
b) 当数值源于氢气供应商，查阅供应商盖章确认的证明文件，并核对数据是否与核算报告一致；
c) 当氢气来源于电解水制氢，查阅相应的氢气供应合同及不重复申报说明。

	6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市域内行驶里程（）
	a) 查阅项目车辆的车载终端记录，明确该值为车辆年度市域内行驶里程，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取值是否正确；
b) 查阅项目车辆的年审记录证明；
c) 对于未纳入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的车辆，查车载终端的年度校准报告，核实第三方机构的CMA或CNAS资质。
d) 应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车载终端的卫星导航设备是否可正常使用；
——数据是否连续计量与记录。

	7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总行驶里程（）
	a) 查阅项目车辆的车载终端记录，明确该值为车辆年度总行驶里程，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取值是否正确；
b) 查阅项目车辆的年审记录证明；
c) 对于未纳入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的车辆，查车载终端的年度校准报告，核实第三方机构的CMA或CNAS资质。
e) 应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车载终端的卫星导航设备是否可正常使用；
——数据是否连续计量与记录。

	8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第j种燃料总消耗量（）
	a) 查阅项目车辆的车载终端记录，明确该值为车辆年度燃料总消耗量，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取值是否正确；
b) 查阅项目车辆的年审通过证明；
c) 查阅项目车辆的燃料充注结算记录或发票等文件，进行数据交叉验证，若数据存在偏差，应保守采用所有数据源中的最高值。

	9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总电力消耗量（）
	a) 查阅项目车辆的车载终端记录，明确该值为车辆年度电力总消耗量，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取值是否正确；
b) 查阅项目车辆的年审通过证明；
c) 查阅项目车辆的燃料充注结算记录或发票等文件，进行数据交叉验证，若数据存在偏差，应保守采用所有数据源中的最高值。

	10
	第年第i类第辆项目车辆的总氢气消耗量（）
	a) 查阅项目车辆的车载终端记录，明确该值为车辆年度氢气总消耗量，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取值是否正确；
b) 查阅项目车辆的年审通过证明；
c) 查阅项目车辆的燃料充注结算记录或发票等文件，进行数据交叉验证，若数据存在偏差，应保守采用所有数据源中的最高值。


[bookmark: _Toc213855985]9 方法学编制单位


[bookmark: _Toc213855986]附  录  A  
基准线车辆的平均单位里程化石燃料消耗量缺省值

表A.1 载货汽车与自卸汽车缺省值
	车辆类型
	项目车辆的
额定载质量（kg）
	基准线车辆的
最大允许总质量（kg）
	柴油燃料消耗量
（L/km）[footnoteRef:3] [3:  数据源于GB30510-2024 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取值为上一级总质量段的燃料消耗量限值。] 


	载货汽车
	[1082,2148)
	(4500,5500]
	0.106

	
	[2148,3023)
	(5500,7000]
	0.11

	
	[3023,4358)
	(7000,8500]
	0.123

	
	[4358,5309)
	(8500,10500]
	0.144

	
	[5309,7258)
	(10500,12500]
	0.162

	
	[7258,9336)
	(12500,16000]
	0.188

	
	[9336,11235)
	(16000,20000]
	0.212

	
	[11235,15535)
	(20000,25000]
	0.239

	
	[15535,18925)
	(25000,31000]
	0.295

	
	[18925,21138)
	(31000,+∞]
	0.337

	自卸汽车
	[1082,2148)
	(4500,5500]
	0.12

	
	[2148,3023)
	(5500,7000]
	0.125

	
	[3023,4358)
	(7000,8500]
	0.139

	
	[4358,5309)
	(8500,10500]
	0.162

	
	[5309,7258)
	(10500,12500]
	0.18

	
	[7258,9336)
	(12500,16000]
	0.203

	
	[9336,11235)
	(16000,20000]
	0.231

	
	[11235,15535)
	(20000,25000]
	0.273

	
	[15535,18925)
	(25000,31000]
	0.35

	
	[18925,21138)
	(31000,+∞]
	0.382



表A.2 牵引车缺省值
	车辆类型
	项目车辆的
最大允许牵引质量（kg）
	基准线车辆的
最大允许总质量（kg）
	柴油燃料消耗量
（L/km）4

	牵引车
	[11700,21242)
	(18000,27000]
	0.243

	
	[21242,30678)
	(27000,35000]
	0.265

	
	[30678,33185)
	(35000,40000]
	0.278

	
	[33185,35706)
	(40000,43000]
	0.295

	
	[35706,38775)
	(43000,46000]
	0.312

	
	[38775,40000)
	(46000,49000]
	0.337

	
	40000
	(49000,+∞]
	0.358




[bookmark: _Toc213855987]附  录  B  
项目车辆消耗氢气的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氢气来源
	碳排放因子（tCO2/tH2）
	来源

	煤制氢
	19
	源于多个行业报告和文献的平均值

	天然气制氢
	13
	

	工业副产氢
	7
	

	电解水制氢
	0
	

	综合排放因子
	6.72
	源于湖北省氢气产能结构的综合加权平均值





《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运输碳普惠方法学》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210125026]
为构建宜昌市碳普惠方法学体系，推动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运输领域绿色转型、减少交通领域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全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编制了《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运输碳普惠方法学》，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bookmark: _Toc213855988]编制背景和意义
货物运输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传统燃油载货汽车在运输过程中大量燃烧柴油，排放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及颗粒物，不仅加剧温室效应，也对区域大气环境造成压力。随着全市产业结构升级和物流需求增长，构建绿色高效的运输体系成为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减污降碳协同的重要路径。
新能源载货汽车以电能或氢能等清洁能源为驱动，相比燃油车能显著降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高，新能源载货汽车的应用还能促进绿色电力消纳，实现交通与能源系统的协同减碳。为引导运输企业、物流平台及个体车辆运营者积极采用新能源载货汽车，推动全市货运体系向低碳转型，特编制《新能源载货汽车运输碳普惠方法学》。
2、 [bookmark: _Toc213855989]编制过程
方法学编制于2025年9月启动并成立专题工作组，全面收集新能源商用车、载货汽车运输行业的发展情况、行业标准以及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并制定方法学编制工作计划。编制过程中多次召开线上会议讨论并明确方法学具体内容与细节。2025年11月初编制方法学初稿后进行内部专题会议，充分听取意见建议，修改完善本方法学。
3、 [bookmark: _Toc213855990]主要内容
本方法学共包括9个章节和2个附录。
第 1 章“引言”，说明本方法学的减排机理为采用纯电动或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替代传统燃油载货汽车开展货物运输服务，通过减少燃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同时，明确本方法学适用于宜昌市碳普惠体系，属于交通运输领域的方法学。
第 2 章“适用条件”，明确本方法学适用于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运输项目，规定项目车辆应满足的类型、技术条件、登记时间及配套管理系统等要求。
第 3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方法学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检定规程。
第 4 章“术语和定义”，规定了 5 个主要术语及定义，主要参考国家和农业行业的推荐性标准
第 5 章“项目边界、计入期和温室气体排放源”，以文字描述本方法学的核算边界为项目中运输涉及的载货汽车、行驶轨迹、为载货汽车提供电力的充/换电站、所在区域电网中的所有发电设施、为载货汽车提供氢气的加氢站、氢气供应源等。规定了项目寿命期限与项目计入期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识别了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第 6 章“项目减排量核算方法”，规定了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运输项目的基准线情景、额外性论证方式和减排量计算方法。
第 7 章“数据来源及监测”，列举了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运输项目在项目前期阶段应确定的参数，以及在项目实施阶段应开展监测的参数，并说明数据来源、数据单位、监测位置与频次、质量保证与控制程序要求、数据管理要求等内容。
第 8 章“核查要点及方法”，针对项目适用条件、项目边界、项目监测计划以及各参数说明审定与核查要点及方法，规定了项目减排量的交叉核对方法。
第 9 章“方法学编制单位”，列举了对本方法学编制作出积极贡献的单位名称。
附录 A 提供了基准线车辆的平均单位里程化石燃料消耗量缺省值
附录 B 提供了项目车辆消耗氢气的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4、 [bookmark: _Toc213855991]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bookmark: _Toc213855992]（一）适用于本方法学的具体项目类型
在我国交通运输领域新能源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小型及城市配送领域的电动化水平已显著提高，但经调研发现，中重型载货汽车的新能源渗透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在干线物流、大宗货物运输和长距离运营场景中，传统柴油车辆仍占据主导。受限于电池能量密度、整车重量增加、补能基础设施不足以及运营成本等多重因素，中重型新能源载货汽车规模化推广仍面临明显挑战。
项目车辆应属于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或氢燃料电池汽车，具备明确的技术参数和载重能力，并符合附录 A 所列车型和技术要求。车辆须于 2024 年1月1日之后在宜昌车辆管理所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完成注册登记，权属清晰、无产权争议。项目申报方应提供车辆产权或使用权的有效证明。
为保证运行数据真实可靠，项目车辆必须安装具备行驶里程监控、电耗或氢耗数据采集、卫星定位等功能的智能管理系统，能够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和上传。同时，车辆需在宜昌市行政区内开展真实运输活动。
[bookmark: _Toc213855993]（二）关于基准线情景设置
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设定为：采用与项目中新能源载货汽车类型相同、且具备等效载货能力的化石燃料载货汽车进行运输的情况。经调研发现，由于电池系统和储氢装置的配置，新能源中重型载货汽车的整备质量通常高于同等载重等级的传统燃油车辆。为确保减排量计算的公平性与可比性，方法学以“相同载货能力”为原则，对基准线车辆进行等效替代。根据宜昌市中重型载货汽车的数据统计，仅燃油车辆保有量占比就达95%，其中柴油车辆占燃油车辆的99.9%，因此确定以柴油车作为基准线情景下的燃料类型。
在此基础上，利用行业权威机构提供的全省货车数据，对不同车型及载重区间进行分类，并据此确定各类别基准线车辆的最大允许总质量范围。结合国家标准GB 30510-2024《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中对应区间的上一级燃料消耗参数进行保守计算，最后得出各类别的基准线能耗水平。
[bookmark: _Toc213855994]（三）关于额外性论证方式
新能源中重载货车在交通运输领域具备显著减排潜力，但其推广应用尚未形成市场自发行为，具有明显的额外性，外部激励仍为必要。
首先，新能源中重载货车保有量仍然较低。尽管近年来电动化和氢能技术快速发展，新能源车辆渗透率有所提升，但传统燃油中重卡仍占据主导。新能源车辆在总体保有量中占比仅约 3%，远未达到普遍应用阶段，市场替代动力不足。其次，新能源车辆经济性仍不具备优势。与柴油重卡相比，新能源车辆在购置成本、能源费用、运维开支及补能基础设施等方面总体成本更高。以49 吨级重卡为例，氢燃料和纯电重卡售价为同规格柴油车的 2–4 倍；氢气价格（35–50 元/公斤）远高于柴油（6–7 元/升）和电力（0.8–1.2 元/kWh）。综合单位运输成本来看，柴油车辆仍是最经济选择。最后，推广环境仍存在多重障碍。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充电站、加氢站布局难以满足干线物流需求，技术成熟度及产业链协同能力有限，进一步制约了新能源中重载货车的规模化应用。
因此，该领域减排行为具有显著额外性，需通过碳减排激励促进其推广。
[bookmark: _Toc213855995]（四）关于数据质量保障问题
本方法学中共涉及参数14个，其中前期阶段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共计7项，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和数据共计7项。在项目实施阶段，需要企业自测的参数有5个，分别为项目车辆的市域内行驶里程、项目车辆的总行驶里程、项目车辆的燃料总消耗量、项目车辆的总电力消耗量、项目车辆的总氢气消耗量。该数据来源于项目车辆的车载终端记录，车载终端安装及检定要求均需符合相应的规程和要求，项目车辆需每年通过年审。燃料消耗可通过项目车辆的燃料充注结算记录或发票等文件，进行数据交叉验证，有效辅助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有力保障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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